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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权力类别
	事项名称
	审核依据
	是否纳入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范围
	审核内容

	1
	行政处罚
	对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是
	审核机构主要审核下列内容：
（一）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
（二）主要事实是否清楚，相关证据是否适当、充分；
（三）适用法律法规和标准是否适当；
（四）评价、定性、处理处罚意见是否恰当；
（五）审计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六）是否超越审计机关执法权限；
（七）法律文书是否规范；
（八）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内容。

	2
	行政处罚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法律规定已明确审计机关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在审计法定职权范围内可以依法给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是
	

	3
	行政强制
	制止被审计单位违法对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采取的转移、隐匿等行为，封存被审计单位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是
	

	4
	行政强制
	通知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暂停拨付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已经拨付的，暂停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是
	






